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試 

書審資料準備重點指引 
 

本系期待甄選出具有以下特質的學生： 

1. 對法語國家語言及文化有興趣及學習熱誠 

2. 喜愛思考、學習能力佳且勇於接受挑戰 

3. 關懷他人、合群且樂於溝通 
 

重點：請下載本系「個人資料表」，並依格式規定說明填寫。 

審查資料項目 審查重點 撰寫指引 

基本

資料 

A.個人資料表 
依本系自訂之「個人資料表」格式
及規定填寫。 

請至本系網站下載「個人資料表」。 

自傳(學生自述) 

1. 個人特質、興趣、專長 

2. 特殊經歷或表現 

3. 合作溝通互動能力或解決問

題的能力 

請以中文簡述並具體舉證說明，依個

人狀況自由發揮，最多 1 頁為限，超

過部分不予採計。 

讀書計畫(含申請

動機) 

1. 申請動機 

2. 就讀期間專業能力培養 

3. 個人的學職涯發展規劃 

請以中文簡述申請動機及讀書計畫

等，依個人狀況自由發揮，最多 1 頁

為限，超過部分不予採計。 

修課
紀錄 

B.高中(職)在校
成績證明 

總平均成績（班/類組排名百分比）

主要依據學業成績排名百分比評分，

另得考量學生各學期或特定科目成績

表現(進步或退步)等綜合評估。 

多元
表現 

M.學習心得 

1. 修習外語領域科目學習心得

及反思 

2. 外語學習上遇過最大的困難

或挑戰，及如何面對與解決 

3. 反思學習歷程與本系學習規

劃之關聯 

請具體舉證說明高中時期修習外語領

域科目學習心得，及反思學習歷程或

成果與本系之關聯性，最多 500 字為

限，超過部分不予採計。 

其他 
Q.法語檢定證明
(非必要，無則
免) 

具以下任一項目者，審查資料總成績可加分(擇最高得分項目加分，不累
計)： 
- 修習第二外語法語課程二學分以上 
- 修習高中生預修大學法語學分四學分以上 
- 國際性或全國性語檢單位法語檢測 A1 級(等同 CEFR A1 級)檢定證明
- 國際性或全國性語檢單位法語檢測 A2 級(等同 CEFR A2 級)檢定證明

 


